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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22-080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提前还款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21年 12月 6日，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
拟向公司股东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方集团”）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借款年利率
6%，借款期限不超过 1年，到期前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展期。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
权公司董事会在前述额度范围内决定并处理借款的具体事项。

2022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正方集团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借款年利率 6%，借款期限不超过 1年，到期前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展期。 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前述额度范围内决定并处理借款的具体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 12月 7日、2022年 3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94）、《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提前向控股股东正方集团还款本金人民币 1亿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股票代码：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22-054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
并完成募集资金专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7]1873 号文《关于核准云

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
由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A 股普通股股票
47,169,811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08元，股款以人民币现金缴足。 截至 2017年
12月 13日止，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计为人民币 90,000.00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承销费用人民币 1,600.00 万元后（含税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2,000.00 万元， 发行前已预付人民币
400.00万元，其中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金额为 905,660.39 元），本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88,400.00
万元。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 90,000.00万元，扣除支付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天风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承销费和保荐费用税费合计 2,000.00 万元（其中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金额为
905,660.39元；发行前已预付人民币 400.00万元，本次发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由募集资金总额中
主动扣除人民币 1,600.00 万元及其他发行费用税费 379.00 万元（其中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为
214,528.31元），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7,733.02 万元（以下简称：“募集资
金”）。

截至 2017年 12 月 13 日，上述 A 股普通股非公开发行及募集资金的划转已经全部完成，募集资
金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众环验字（2017）160025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及存储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并修

订了《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所有

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本公司预算范围内，本公司及子公司在使用募集资
金时，必须严格按照本公司资金管理制度进行申请并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凡涉及每一笔募集资金
的支出均须由有关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经主管部门经理（或项目负责人）签字后报本公司证券部，
由证券部审核后，逐级由财务负责人及总裁签字后予以付款，超过总裁权限范围的支出需经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批。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建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金须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集
中管理。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昆明呈贡支行及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专
户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募投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账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门店建设及改造项
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昆明呈贡
支行

7811007880110000003
1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信息化建设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昆明呈贡

支行
7811007880110000003
0

注：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变更公司全称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A 股普通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产生利息及购买理财产品取

得的收益并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共计人民币 1,855.15万元。 截至 2022年 4月 30日，本公司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 81,592.56 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7,995.61 万元（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
产生的利息并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及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金额
调 整 后 投
资总额

截止日累计
投入金额

截止日项目
投入程度

尚未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利息及理财收益
扣除手续费净额

募 集 资 金
账户余额

中药饮片产能
扩建项目 40,000.00 ——— ——— ——— ——— ——— ———

门店建设及改
造项目 27,000.00 23,733.02 19,774.86 83.32% 3,958.16 1,462.47 5,420.63

信息化建设项
目 25,000.00 4,000.00 1,817.70 45.44% 2182.30 392.67 2,574.97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100.00% 0.00 ——— ———
合计： 152,000.00 87,733.02 81,592.56 ——— 6,140.46 1,855.15 7,995.61

截至 2022年 4月 30日止，募集资金账户收到利息收入并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 217.11万元，购买
理财产品累计收益 1,638.03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人民币 7,995.61万元。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2022 年 5 月 1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普

通股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并于 2022 年 6 月 1 日召开
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募投项目门店建设及改造项目、 信息化建设项
目已实施完毕，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
的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公司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近日，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中的余额合计 8,055.35 万元（包含 2022 年 4 月 30 日后募集资
金账户收到存放银行产生利息 3.2万元及购买理财产品取得的收益 56.575 万元） 全额转入公司基本
户，并已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
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300506 证券简称：名家汇 公告编号：2022-048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的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40,550,7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296%。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22年 7月 5日（星期二）。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属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概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深圳市名家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838 号），公司以简易程序向 11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40,550,793 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255,469,995.90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
费用合计人民币 8,820,708.22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6,649,287.68元。

2021年 12 月 20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
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2021]518Z0121 号）。 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的总股本由 655,045,776股增加至 695,596,569股。上述新增股份已于 2021年 12月 30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份性质均为限售流通股，限售期为 6个月。

序号 发行对象 证券账户名称 发行股数（股）

1 王赤平 王赤平 3,174,603

2 UBS�AG UBS�AG 3,174,603

3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793,65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恒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380,95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中证 800六个月持有期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 2,380,952

4 林金涛 林金涛 1,587,301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财通基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佳胜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68,254

财通基金－陶静怡－财通基金安吉 10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17,46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西湖大学定增量化对冲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103,175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金瑞通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5,07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41,270

财通基金－建设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41,27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71,428

财通基金－财通证券资管智选 FOF202000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君享悦熙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3,175

财通基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盈泰定增量化对冲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8,254

财通基金－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财通基金中航盈风 1 号定增量化对
冲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8,254

财通基金－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6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3,968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69,84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30,159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12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63,492

财通基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润熙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68,254

财通基金－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丰硕定增量化对
冲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6,667

财通基金－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7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66,667

财通基金－建设银行－财通基金建兴定增量化对冲 2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47,619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19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84,127

财通基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23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92,06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73,016

6 吕强 吕强 6,349,206

7 陈传兴 陈传兴 6,190,476

8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 轻
盐智选 18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轻盐智选 1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3,809,523

9 董卫国 董卫国 1,587,301

1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
司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4,761,904

11 于海恒 于海恒 2,296,829

合计 - 40,550,793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参与认购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股东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1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UBS AG、兴证全球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陈传兴、董卫国、林金涛、吕强、王赤平、于海恒承诺如下：“本次发行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遵守前述限售期
安排。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

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40,550,7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296%。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2年 7月 5日（星期二）。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属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11名，涉及 33个证券账户，其所持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1 王赤平 王赤平 3,174,603 3,174,603 3,174,603

2 UBS�AG UBS�AG 3,174,603 3,174,603 3,174,603

3
兴证全球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93,651 793,651 793,65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恒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380,952 2,380,952 2,380,95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中证 800 六
个月持有期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380,952 2,380,952 2,380,952

4 林金涛 林金涛 1,587,301 1,587,301 1,587,301

5 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君享佳胜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8,254 68,254 68,254

财通基金－陶静怡－财通基金安吉 102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17,460 317,460 317,46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西湖大学
定增量化对冲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3,175 103,175 103,175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金瑞通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5,079 65,079 65,07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套利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270 41,270 41,270

财通基金－建设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对冲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270 41,270 41,27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套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1,428 71,428 71,428

财通基金－财通证券资管智选 FOF202000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君享悦熙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3,175 203,175 203,175

财通基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盈泰定增量化对冲 1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68,254 68,254 68,254

财通基金－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中航盈风 1 号定增量化对冲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68,254 68,254 68,254

财通基金－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财
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53,968 53,968 53,968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对冲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9,841 69,841 69,84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套利 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30,159 130,159 130,159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对冲 1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3,492 63,492 63,492

财通基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君享润熙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8,254 68,254 68,254

财通基金－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君享丰硕定增量化对冲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66,667 66,667 66,667

财通基金－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6,667 66,667 66,667

财通基金－建设银行－财通基金建兴定增
量化对冲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47,619 147,619 147,619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对冲 1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4,127 84,127 84,127

财通基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2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92,063 192,063 192,06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
套利 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3,016 73,016 73,016

6 吕强 吕强 6,349,206 6,349,206 6,349,206

7 陈传兴 陈传兴 6,190,476 6,190,476 6,190,476

8

湖南轻盐创
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
轻盐智选 18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轻盐智
选 1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809,523 3,809,523 3,809,523

9 董卫国 董卫国 1,587,301 1,587,301 1,587,301

10 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4,761,904 4,761,904 4,761,904

11 于海恒 于海恒 2,296,829 2,296,829 2,296,829

合计 - 40,550,793 40,550,793 40,550,793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后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增

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
流通股 163,629,906 23.52% -40,550,793 123,079,113 17.69%

高管锁定股 123,079,113 17.69% 0 123,079,113 17.69%
首发后限售股 40,550,793 5.83% -40,550,793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31,966,663 76.48% 40,550,793 572,517,456 82.31%
三、总股本 695,596,569 100.00% 0 695,596,569 100.00%

1、本次变动后的股本结构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发行人股本
结构表为准。

2、自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之日起，上述股东所做的股份限售承诺已履行完毕，其对公司不存在
其他违反承诺的事项。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认为：名家汇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
的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本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2—050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312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5589%；
2、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7月 5日。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的《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2-
016）。

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股份于 2022年 7月 5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决策及审议程序
1、2019年 4月 1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
案》、《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
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并就激励计划向所有的股东
征集委托投票权；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就激励
计划草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19年 4月 1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并在公司微信公众号对激励对象姓名及
职务进行了公示。截至 2019年 4月 26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公司于 2019年 4月
29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
明》。

3、2019年 5月 7日，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
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议案后，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7 日披露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以及公司《2019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19年 5月 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
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就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5、2020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已通
过《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符合解除限售的资格条件，其
作为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国浩律
师（杭州）事务所就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6、2021年 5月 1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符合解除限售的资格条件，其作为
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国浩律师（杭
州）事务所就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成就、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22年 4月 2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符合解除限售的资格条件，其作为
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国浩律师（杭
州）事务所就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成就、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的说明
1、限售期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完成登记日起满 12 个月后，

若达到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激励对象可在未来按 40%、30%、30%的比例分三期解除限售。 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30%。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5 日， 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将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届满，可以进行解除限售安排。

2、第三个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情况说明
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已于 2022年 4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告，详见《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2-016）。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2年 7月 5日。
2、 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52人。
3、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3,12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5589%。
4、本次解除限售对象及解除限售股票数量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
票数量（万
份）

已解除限
售的股票
数量 （万
份）

第三次解除
限售的股票
数量
（万份）

继续锁定的
股 票 数 量
（万份）（注
5）

第三次解除限
售的股票占授
予限制性股票
总量的比例

第三次解除限
售的股票占目
前股本总额的
比例

潘丽春 董事长、CEO 20 14 6 4.5 30.00% 0.0107%

赵勤 董事、总裁 40 28 12 9 30.00% 0.0215%

陈均 副董事长
（时任，注 2） 20 14 6 0 30.00% 0.0107%

王国平 高级副总裁
（时任，注 1） 20 14 6 0 30.00% 0.0107%

楼洪海 董事、副总裁
（时任，注 2） 20 14 6 0 30.00% 0.0107%

凌祝军 副总裁
（时任，注 2） 20 14 6 0 30.00% 0.0107%

边劲飞 高级副总裁 20 14 6 4.5 30.00% 0.0107%

何昊 执行总裁
（注 3） 20 14 6 4.5 30.00% 0.0107%

师秀霞 副总裁 20 14 6 4.5 30.00% 0.0107%

王镇宇 副总裁
（时任，注 2） 20 14 6 0 30.00% 0.0107%

何俊丽 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10 7 3 2.25 30.00% 0.0054%

杨延杰 副总裁（注 4） 40 28 12 9 30.00% 0.0215%

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40人） 770 539 231 0 30.00% 0.4353%

合计 1,040 728 312 38.25 30.00% 0.5589%

注：（1）2020年 4月 13日，原高级副总裁王国平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经公司人力资源部批
准退休，辞去公司高级副总裁职务，辞职后担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众合科创孵化器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

（2）2021年 5月 18日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及第八届董（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产生了新一届的董
监高，时任副董事长陈均退休离任，时任董事、副总裁楼洪海，时任副总裁凌祝军、时任副总裁王镇宇
仍留任公司。

（3）2022年 2月 10日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聘公司执行总裁、副总裁、
财务总监的议案》，何昊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受聘为公司执行总裁。

（4）2022年 2月 10日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聘公司执行总裁、副总裁、
财务总监的议案》，聘任杨延杰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5）激励对象中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在职期间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 75%股份将继续锁定。 同时，其买卖应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6）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位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后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0,947,095 3.75% -3,120,000 17,827,095 3.19%

高管锁定股 1,827,095 0.33% 0 1,827,095 0.33%

股权激励限售股 19,120,000 3.43% -3,120,000 16,000,000 2.8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37,288,967 96.25% 3,120,000 540,408,967 96.81%

三、股份总额 558,236,062 100% 0 558,236,062 100%

注：1、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解
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2、以上表格不包括期权行权导致的股本变动情况；实际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其他说明
1、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归属后，不另设置禁售期。
2、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减持公司股票还需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实施细则》等相关
规定。

（4）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
生了变化，则其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股本结构表；
2、限售股份明细表；
3、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4、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5、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6、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827 证券简称：高争民爆 公告编号：2022-037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1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全体董事会成员认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现场会议主持人：乐勇建先生
（五）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6月 30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6月 3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15-

9：25、9：30-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6月 30日 9:15至 15:00。

3、现场会议地点：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 1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六）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七）股权登记日：2022年 6月 24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7人，代表股份 181,154,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5.6358%。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16 名，代表股份 19,413,8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0340%。

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人， 代表股份 178,926,8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8286%。

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2 人，代表
股份 2,227,9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7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旦增卓
嘎、洛桑班旦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80,954,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2%； 反对股数

20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8%；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80,942,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25%； 反对股数

208,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3%；弃权股数 3,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22%。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80,950,2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0%； 反对股数

200,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8%；弃权股数 3,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22%。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80,950,2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0%； 反对股数

200,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8%；弃权股数 3,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22%。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209,2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61%；反对 20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38%；弃权 3,9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80,950,2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0%； 反对股数

200,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8%；弃权股数 3,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22%。

6、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贷款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80,950,2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0%； 反对股数

200,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8%；弃权股数 3,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22%。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80,950,2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0%； 反对股数

200,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8%；弃权股数 3,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22%。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209,2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61%；反对 20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38%；弃权 3,9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

8、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届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80,942,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25%； 反对股数

208,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3%；弃权股数 3,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22%。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201,0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39%；反对 20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60%；弃权 3,9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旦增卓嘎、 洛桑班旦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符合
法定额数；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908 证券简称：德生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3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份回购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回购公司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 1,5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8 元/股
（含）。 回购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2个月。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3日召开的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并于 2022年 5月 25日实施完毕。 根据《回购报告书》的相关规
定，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18元/股调整为不超过 12.79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5月 11日、2022年 5月 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9）、《关于 2021 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二、回购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
1、2022年 5月 26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2、2022年 6月 2日，公司披露了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2-042）。

3、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2022年 5月 26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745,600股，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 308,544,744 股的 0.57%，最高成交价为 12.2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0.75 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 20,263,749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施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的回购价格上

限，回购资金总额已达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不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回购实施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2个月内，均符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公司
已按回购方案完成回购，实际执行情况与既定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四、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公司建立和完善利益共享机制，

提高员工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有效推动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增强投资者信心。 本次回购股份不
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条件。

五、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核查，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方案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六、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 10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 10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

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 5月 26日）前 5个交易日（即 2022 年 5 月 19 日至

2022年 5月 20日、2022年 5月 23日至 2022年 5月 25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24,303,077股。 公
司每 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
量的 25%(即 6,075,769股)。

七、预计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 1,745,600 股，按照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结构计算，假设本次回

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后全部予以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4,871,031 30.75 96,616,631 31.3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3,673,713 69.25 211,928,113 68.69

总股本 308,544,744 100 308,544,744 100

八、本次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1、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

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2、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适时推出该

计划，届时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能科 公告编号：2022-026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大宗
交易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高级管理人员李雪会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6月 30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雪会先生出具的《减持情况告知函》，因其个人资金需要，李雪会先生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通过

大宗交易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李雪会 大宗交易 2022年 6月 30日 8.91元 1,500,000 0.39%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李雪会

合计持有股份 6,800,000 1.77% 5,300,000 1.38%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00,000 0.44% 200,000 0.05%

有限售条件股份（高管锁定股） 5,100,000 1.33% 5,100,000 1.33%

二、 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李雪会先生承诺：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截至本公告日，李雪会先生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和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股份变动管理》、《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
2、李雪会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需要预披露。
3、李雪会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减持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3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国产化内嵌式中低速磁悬浮

车辆实现动态调试目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介绍
2018 年 3 月 15 日，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德国马克斯?博格公

司签署了《关于博格磁悬浮交通系统的技术许可协议》，全面引进包括车辆、轨道梁、信号、控制和系统
集成等全套主要核心技术。 目前公司已完成内嵌式中低速磁悬浮交通系统技术及车辆的引进、消化和
吸收。

在掌握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公司内嵌式中低速磁悬浮国产化车辆、运行控制、轨道梁和道岔等核
心系统部件均实现国产化。其中，国产化车辆于 2021年底下线，2022年 2月底逐步开始静态调试和动
态调试。 公司国产化内嵌式磁悬浮车辆研制主要依托自身团队和国内轨道交通供应链体系，以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理念，在保留国外先进技术的前提下，充分结合国内市场需求及国内相关标准要
求，对车辆进行系统性及适应性优化，国产化率达到 90%以上。

二、国产化内嵌式磁悬浮车辆调试进展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国产化内嵌式磁悬浮车辆在试验线上实现 120km/h 的稳定运行，各项性

能良好，实现了动态调试目标。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内嵌式磁悬浮车辆的成功国产化及稳定运行， 标志着公司内嵌式磁悬浮交通系统国产化工

作完成了又一关键性目标， 为磁悬浮交通系统技术创新、 商业化应用及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
障。

四、风险提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804 证券简称：ST鹏博士 公告编号：临 2022-065
债券代码：143606 债券简称：18鹏博债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李
炜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李炜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李炜先生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李炜先

生的辞任不会影响公司经营和管理的正常运行。
李炜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规范履职，公司董事会对李炜先生在担任副总经理期间，对

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2-04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监事会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收到程惠芳女士提交的
辞职报告。 程惠芳女士因 6年任期届满辞去本公司外部监事、 监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职

务，该等辞任自辞职报告送达本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辞职后，程惠芳女士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
程惠芳女士已向本公司确认，其与本公司监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有关其辞任之事宜须请本

公司股东注意。
程惠芳女士在本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本公司规范运作和稳健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公

司及监事会谨向程惠芳女士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